
 

2 015 年 5 月 18 日  

討論文件  

 

 

立法會  

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
 

建議在司法機構的司法機構政務處  

開設一個首長級編外職位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請委員就司法機構提出的建議發表意見

及 給 予 支持 ，即在 司 法 機構 的司法 機 構 政務 處開設 一 個 首長

級丙級政務官（首長級薪級第 2 點）的編外職位，就推展司

法 機 構 內多 項須進 行 法 例修 訂 的措 施 ， 加強 行政支 援 。 擬設

的首長級編外職位為期 3 年，於建議獲財務委員會批准後即

時生效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 根據《終審法院條例》（第 484 章）的規定，終審

法 院 首 席法 官是司 法 機 構之 首，負 責 司 法機 構的行 政 管 理。

終 審 法 院首 席法官 在 履 行 其 行政責 任 時 ，由 司法機 構 政 務長

及司法機構政務處的人員等加以協助。 

 

主要法例修訂工作帶來的挑戰  

 

3 .  爲了讓市民大眾能更無礙地尋求公道，以及為法庭

使 用 者 和公 眾提供 更 優 質的 服務， 司 法 機構 一直採 取 持 續行

動 ， 力 求 改 善 。 法 庭 系 統 、 常 規 、 規 則 及 程 序 大 多 載 入 法

例 ； 如 要作 出 更改 ， 則 往往 須修訂 法 例 。司 法機構 政 務 處一

直 為 推 展 各 項 法 例 修 訂 工 作 提 供 行 政 支 援 。 近 期 的 例 子 有

《 2 014 年司法（雜項條文）條例》 ，以及關乎競爭事務審裁

處的擬議程序規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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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司 法 機 構 預 期 於 未 來 數 年 ， 立 法 工 作 將 會 大 幅 增

加，主要是由於以下兩項的主要措施  —  

 

( a )  實施「資訊科技策略計劃」；及  

 

( b )  家事訴訟程序規則的檢討。  

 

詳情列述於以下各段。  

 

「資訊科技策略計劃」  

 

5 .  未來數年，司法機構將面對的其中一項主要挑戰是

「資訊科技策略計劃」的落實。透過「資訊科技策略計劃」，

司 法 機 構旨 在其運 作 上 應用 更多資 訊 科 技， 從而向 所 有 持份

者提供更具成效及效率的服務。  

 

6 .  2 013 年 2 月，委員曾就「資訊科技策略計劃」下

的 項 目 的 實 施 進 行 討 論 。 在 委 員 的 支 持 下 ， 財 務 委 員 會 於

2 01 3 年 5 月 24 日批准開立為數 6 億 8 ,24 3 萬元的新承擔

額 ， 用 以實 施司法 機 構 「資 訊科技 策 略 計劃 」的 第 一 期 計劃

（即「六年工作計劃」）下的一整系列項目。該「六年工作計

劃 」 包 含兩 個階段 。 第 一階 段集中 在 建 立技 術和基 礎 設 施的

基 本 組 件， 重整工 序 、 精簡 和劃一 規 範 法庭 運作， 以 及 在區

域 法 院 和裁 判法院 傳 票 法庭 推行綜 合 法 院管 理系統 。 在 第二

階 段 ， 該系 統將推 展 至 終審 法院、 高 等 法院 、裁判 法 院 的非

傳 票 法 庭和 小額錢 債 審 裁處 。 司法 機 構 現正 逐步落 實 「 資訊

科技策略計劃」。  

 

7 .  為確保市民大眾能無礙地尋求公道，在「資訊科技

策 略 計 劃」 實施後 ， 法 庭使 用者可 選 擇 使用 電子服 務 ， 又或

以 現 有 渠道 透過提 交 紙 張文 件與司 法 機 構溝 通。司 法 機 構內

的 主 要 流程 則將會 以 電 子方 式進行 。 為 了使 該等電 子 服 務及

處 理 流 程得 以實行 ， 數 以十 計與法 庭 運 作有 關的主 體 法 例及

附 屬 法 例均 須予 研 究 ， 並須 予以適 當 的 修訂 。該等 法 例 的修

訂 預 計 將會 是複雜 、 技 術性 而廣泛 的 。 此外 ，由於 法 庭 運作

具 獨 特 性， 所須條 文 未 必是 香港法 例 中 常見 的。司 法 機 構 因

而須對其他司法管轄區的類似條文進行廣泛研究及探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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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該 項 立 法 工 作 亦 須 適 時 分 階 段 進 行 ， 以 儘 量 配 合

「資訊科技策略計劃」下的「六年工作計劃」中各階段的預期

目標實施時間表。  

 

家事訴訟程序規則檢討  

 

9 . 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於 20 12 年 3 月委任家事訴訟程

序規則工作小組 1（下稱「工作小組」）。工作小組的職責之

一 是 就 家事 司法管 轄 權 制定 單一套 對 家 事法 庭和高 等 法 院均

適 用 的 程序 規則 （ 附 屬 法例 ） 的可 取 性 、影 響及可 行 性 ，向

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提供意見。正如司法機構於 201 4 年 4 月

22 日的會議上向委員簡介，工作小組已提出逾 1 30 項建議，

並於 201 4 年 2 月至 8 月諮詢相關持份者。  

 

1 0 .  其中一項的主要建議是採用一套統一的訴訟程序法

規 ， 以 全面 涵蓋一 切 有 關家 事及婚 姻 事 宜的 流程和 程 序 。綜

合 而 言 ，各 項建議 旨 在 精簡 程序， 劃 一 家事 法庭和 高 等 法院

的 有 關 程序 ，令家 事 司 法制 度更有 效 率 、更 具效益 及 更 方便

易 用 。 家事 法律程 序 所 涉的 時間和 訟 費 亦可 能因而 減 少 。持

份 者 普 遍歡 迎建議 的 變 動， 並促請 司 法 機構 儘快落 實 該 等變

動。  

 

1 1 .  工 作 小 組 已 研 究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， 並 已 撰 寫 最 後 報

告 ， 提 交終 審法院 首 席 法官 考慮。 待 最 後報 告發表 後 ， 司法

機 構 將 落 實 進 行 有 關 程 序 改 革 的 工 作 。 有 關 建 議 如 得 以 推

行，將牽涉約 10 項主體法例和多項附屬法例的修訂，藉以整

合 現 時 散佈 於多項 法 例 中的 法庭程 序 規 則。 由於 該 項 立 法工

作 涉 及 的範 圍廣泛 ， 而 且是 複雜和 極 為 技術 性的， 故 將 會是

一 項 艱 巨的 工作。 司 法 機構 預期整 項 工 作 將 需多年 時 間 才可

完成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工作小組的成員包括法官和司法人員，以及法律專業團體和政府部門

（如律政司及法律援助署）的代表。 

 



 

- 4 - 

 

 

建議  

 

需要設立 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的編外職位  

 

1 2 .  司法機構政務處的發展部由司法機構副政務長（發

展） 2（職級為首長級乙級政務官（首長級薪級第 3 點）)掌

管，現時由 1 名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（發展）（職級為首長

級丙級政務官（首長級薪級第 2 點））協助。發展部轄下的

發 展 組 （ 下 稱 「 該 組 」 ） 則 由 該 司 法 機 構 助 理 政 務 長 （ 發

展 ）領 導， 現時由 1 名 高級 政務主 任 （ 為有 時限職 位） 、 2

名高級行政主任及 1 名政務主任提供支援。  

 

1 3 .  該組為司法機構提出的立法建議提供行政支援，亦

為 推 動 及檢 討有關 法 庭 系統 、常規 、 規 則和 程序的 政 策 提供

支 援 。 該組 亦 會詳 細 審 視由 政府提 出 而 可能 對司法 機 構 運作

有 影 響 的立 法建議 。 另 外， 該組亦 為 處 理由 法律專 業 團 體提

出某些有關規管事宜的立法建議，提供行政協助。  

 

1 4 .  近年來，上述的法例修訂工作（不論是否由司法機

構 提 出 的建 議 ）有 增 加 趨勢 。該組 為 此 等工 作提供 支 援 的 人

手 已 十 分緊 絀。鑑 於 未 來將 進行上 述 兩 項新 的主要 法 例 修訂

工 作 ， 以及 多項其 他 進 行中 及已計 劃 的 立法 工作（ 如 檢 討區

域 法 院 和小 額錢債 審 裁 處司 法管轄 權 的 金額 限制） ， 司 法機

構 預 期 ，以 該組上 述 的 薄弱 架構， 尤 其 是目 前只有 一 個 首長

級 丙 級 政務 官， 將 不 足 以應 付未來 數 年 為達 有關工 作 的 目標

完成日期而帶來的繁重工作要求。  

 

1 5 .  為免延誤實施須修訂法例的措施，司法機構建議增

設 一 個 首長 級丙級 政 務 官職 位，初 步 為 期三 年，以 提 供 必要

的 策 略 性及 高層次 的 行 政支 援。此 等 支 援 包 括﹕就 擬 定 和優

化 相 關 建議 與 司法 機 構 內的 法官和 司 法 人員 討論 ； 就 有 關法

律 政 策 和草 擬法例 條 文 的 事 宜與政 府 律 政司 聯繫 ； 諮 詢 所有

外 間 持 份者 （如 相 關 的 政策 局及政 府 部 門， 以及 法 律 專 業團

體 ） ； 以及 將相關 建 議 提交 行政會 議 和 立法 會審議 等 。 出任

該 擬 設 的首 長級丙 級 政 務官 職位的 人 員 將需 獨立工 作 ， 並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  司法機構副政務長（發展）亦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政務助理，並掌管

司法機構的新聞及公共關係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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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法 機 構內 外的高 層 人 員／ 聯絡人 直 接 聯繫 。 司法 機 構 將於

三 年 後 ，檢 討是否 需 繼 續保 留該擬 設 的 首長 級丙級 政 務 官職

位。  

 

非首長級人員的支援  

 

1 6 .  基於上文第 15 段所述的相同理由，該組現時 1 個

有時限的高級政務主任職位自 201 5 年 4 月 1 日起已經延長開

設，而該組現時的 1 個政務主任職位亦將提升至高級政務主

任級別，為期 3 年，藉以為有關的立法工作提供更強支援。

此外，該組亦會增設 1 個為期 3 年的一級私人秘書職位，以

提供秘書支援予該擬設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。  

 

建議的組織調整  

 

1 7 .  此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如按建議開設，該組

的 人 手 將會 加強， 並 將 會重 組為兩 個 小 組， 而其主 管 將 分別

為 現 時 的司 法機構 助 理 政務 長（發 展 ） （ 將 易名為 司 法 機構

助理政務長（發展） 1）及建議的編外首長級丙級政務官（職

銜為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（發展） 2 ）。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

（發展）1 及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（發展） 2 轄下將分別有一

個由 1 名高級政務主任和 1 名高級行政主任組成的小組，提

供支援。  

 

1 8 .  發展組現時及建議的組織圖分別載於附件 A 及 B。

有 關 現 時的 司法機 構 助 理政 務長（ 發 展 ） 職 位、 易 名 後 的司

法 機 構 助 理 政 務長 （ 發 展 ） 1 職位 ， 以 及 建 議 的司 法 機 構 助

理政務長（發展）2 職位的職責說明分別列述於附件 C、D 及

E。司法機構政務處現時的組織圖及實施人員編制建議後的建

議組織圖分別載於附件 F 及 G。  

 

 

曾考慮的其他方法  

 

1 9 .  近年的多項法例修訂工作，令該組面對的工作量激

增 。 該 組 為 此 等 工 作 提 供 支 援 ， 人 手 已 十 分 緊 絀 。 未 來 數

年 ， 該 組需 處理兩 項 新 的主 要法例 修 訂 工作 ， 以及 其 他 進行

中 及 已 計劃 的措施 。 司 法機 構曾經 審 慎 研究 ，現有 的 司 法機



 

- 6 - 

 

 

構 助 理 政務 長（發 展 ） 是否 可以兼 顧 額 外的 立法工 作 等 。司

法 機 構 認為 ，此做 法 並 不可 行，原 因 是 司法 機構 助 理 政 務長

（發展）本身已分身不暇。  

 

 

財政影響  

 

2 0 .  按薪級中點估計，建議開設 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

編外職位所需增加的年薪開支為 1 ,84 3 ,20 0 元。所需增加的

每 年 平 均員 工開支 總 額 （包 括薪金 和 員 工附 帶福利 開 支 ）則

為 2 ,5 65 ,0 00 元。  

 

2 1 .  按薪級中點估計，延長開設 1 個有時限的高級政務

主任職位、提升 1 個政務主任職位至高級政務主任職位，以

及 開 設 1 個 一 級 私 人 秘 書 職 位 ， 所 需 增 加 的 年 薪 開 支 為

1 ,99 9 ,56 0 元 。 所 需 增 加 的 每 年 平 均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（ 包 括 薪

金和員工附帶福利開支）則為 3 ,48 2 ,0 00 元。  

 

2 2 .  司 法 機 構 在 20 1 5 - 16 年 度 的預 算 草 案 内 已 預 留足

夠 款 項 支付 本文件 中 的 人員 編制建 議 所 需的 開支 ， 並 會 在其

後年度的預算內反映所需資源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2 3 .  請各委員就上文第 1 段所述的建議發表意見，並予

以支持。  

 

 

未來路向  

 

2 4 .  視乎委員的意見及如獲委員支持，司法機構打算將

有 關 建 議提 交人事 編 制 小組 委員 會 審 議 ，並 待《撥 款 條 例草

案 》 獲 得通 過 後， 向 立 法會 財務委 員 會 申請 撥款 。 司 法 機構

希望可以儘早落實有關建議。  

 

 

司法機構政務處  

2 015 年 5 月  



附件A 

 

 
發展組現時的組織圖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#  司 法 機 構 副 政 務 長 ( 發 展 ) 亦 掌 管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私 人 辦 公 室 和 新 聞 及 公 共 關 係

組 。 為 簡明 起 見， 本組 織 圖 只載 列 發展 組的 職 位 。  

+
 

自 2 0 1 5 年 4 月 1 日起 延 長 開設 的 有時 限職 位 。  

高級政務主任 +
 

( 發展 )  

高級司法行政主任  

( 發展 ) 1  

高級司法行政主任  

( 發展 ) 3  

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(發展) 

(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)  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） 

 
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 

( 發展 )  

一級私人秘書  

助理文書主任 ( 發展 ) 1  

助理文書主任 ( 發展 ) 2  

文書助理 ( 發展 )  

政務主任  

( 發展 )  

司法機構副政務長(發展)#  

(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)  

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) 



附件B 

 

 
發展組的建議組織圖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- 建 議 開 設的 編 外職 位 。  

# 司 法 機 構 副 政 務 長 ( 發 展 ) 亦 掌 管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私 人 辦 公 室 和 新 聞 及 公 共 關 係

組 。 為 簡明 起 見， 本組 織 圖 只載 列 發展 組的 職 位 。  

* 分 別 對 現 時 的 司 法 機 構 助 理 政 務 長 ( 發 展 ) 、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( 發 展 ) 及 司 法 機 構 助 理 政

務 長 ( 發展 ) 一 級 私人秘 書 職 位的 職 銜 作 出修 改 。  

^ 將 現 時 的政 務 主任 ( 發展 ) 職 位升 格 ，為 期 3 年 。  

@
 將 開 設 的有 時限 3 年的 職 位 ，為 期 3 年 。  

+  自 2 0 1 5 年 4 月 1 日起 延 長 開設 的 有時 限職 位 。  

高級司法行政主任  

( 發展 ) 3 

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(發展)1* 

(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) 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 

高級政務主任  

( 發展 ) 1
^
 

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(發展)2 

(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) 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 

司法機構副政務長(發展)# 

(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) 

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） 

高級政務主任  

( 發展 ) 2*
+
 

高級司法行政主任  

( 發展 ) 1 

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 

( 發展 ) 1 

一級私人秘書 * 

助理文書主任（發展）1 

助理文書主任（發展）2 

文書助理（發展）  

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 

( 發展 ) 2  

一級私人秘書 @
 

助理文書主任（發展）1 

助理文書主任（發展）2 

助理文書主任 ( 發展 ) 1 

助理文書主任 ( 發展 ) 2 

文書助理 ( 發展 )  

 



附件 C 

 

 

職責說明  

 

 

職銜  :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（發展）  

 

職級  :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（首長級薪級第 2 點） 

 

直屬上司  : 司法機構副政務長（發展）（首長級乙級政

務官）（首長級薪級第 3 點） 

 

主要職務和職責  —  

 

1 .  推展所有由司法機構提出關 於修改各級法院和審裁處的法

庭規則、 系統、常規及程序的主要立法及政策建議。 現時

的主要工作包括競爭事務審裁處的新程序規則， 檢討區域

法院和小額錢債審裁處司法管轄權的金額限制 ，以及實施

「資訊科技策略計劃」。  

 

2 .  推展所有由司法機構提出的其他立法工作，包括對法庭程

序及流程持續作出運作上的改善。  

 

3 .  研究及推展 所有由政府提出 ，而對司法機構有影響的立法

及政策建議，包括 關於《陪審團條例》和子女／兒童的事

宜等的法律改革委員會報告 ，及檢討《淫褻及不雅物品管

制條例》。  

 

4 .  研究由法律專業團體提出的立法建議。  

 

5 .  為 司 法 機 構 的 某 些 法 定 及 非 法 定 委 員 會 （ 如 各 規 則 委 員

會、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監察委員會 及新成立的家事訴訟程

序規則實施委員會等）提供行政支援。  

 

6 .  監督發展組的行政事務。  

 

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


附件 D 

 

 

職責說明  

 

 

職銜  :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（發展） 1 

 

職級  :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（首長級薪級第 2 點）  

 

直屬上司  : 司法機構副政務長（發展）（首長級乙級政

務官）（首長級薪級第 3 點）  

 

主要職務和職責  —  

 

1. 推 展 由 司 法 機 構 提 出 有 關 修 改 各 級 法 院 和 審 裁 處 的 法 庭 規

則、系統、常規及程序的各項主要立法及政策建議。未來數

年的主要工作包括施行一套綜合的家事訴訟程序規則，以及

檢討區域法院和小額錢債審裁處司法管轄權的金額限制。  

 

2. 推展由司法機構提出的其他立法工作，包括對法庭程序及流

程持續作出運作上的改善。  

 

3. 研究及推展由政府提出，而對司法機構有影響的立法及政策

建議，包括關於《陪審團條例》和子女／兒童的事宜等的法

律改革委員會報告。  

 

4. 研究由法律專業團體提出的立法建議。  

 

5. 為司法機構的某些法定及非法定委員會（如民事司法制度改

革監察委員會及新成立的家事訴訟程序規則實施委員會 ）提

供行政支援。 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

附件 E 

 

 

職責說明  

 

 

職銜  :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（發展） 2 

 

職級  :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（首長級薪級第 2 點）  

 

直屬上司  : 司法機構副政務長（發展）（首長級乙級政

務官）（首長級薪級第 3 點）  

 

主要職務和職責  —  

 

1. 推 展 由 司 法 機 構 提 出 有 關 修 改 各 級 法 院 和 審 裁 處 的 法 庭 規

則、系統、常規及程序的各項主要立法及政策建議。未來數

年的主要工作包括在司法機構實施「資訊科技策略計劃」。  

 

2. 推展由司法機構提出的其他立法工作，包括對法庭程序及流

程持續作出運作上的改善。  

 

3. 研究及推展由政府提出，而對司法機構有影響的立法及政策

建 議 ， 包 括 關 於 檢 討 《 淫 褻 及 不 雅 物 品 管 制 條 例 》 等 的 建

議。  

 

4. 研究由法律專業團體提出的立法建議。  

 

5. 為司法機構的某些法定及非法定委員會（如各規則委員會）

提供行政支援。  

 

6. 監督發展組的行政事務。 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

 

 

司法機構政務處現時的組織圖 

 

 司法機構政務長 

 （首長級薪級第 8 點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發展部 

 

-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政務助理 

- 立法事務 

- 與政府聯繫 

- 與法律專業團體聯繫 

- 新聞及公共關係 

- 監察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事宜 

發展部 運作部 優質服務部 支援部 

司法機構副政務長（發展） 

（首長級乙級政務官） 

（首長級薪級第 3 點） 

司法機構副政務長（運作） 

（首長級乙級政務官） 

（首長級薪級第 3 點） 

@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

（優質服務及資訊科技） 

（首席行政主任） 

（首長級薪級第 1 點） 

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（支援） 

（高級首席行政主任） 

（首長級薪級第 2 點） 

發展組 新聞及 

公共關係組 

法官支援組 執逹事務組 法庭語文組 調解服務組 資訊科技事務處 

（技術支援） 

 

- 所有資訊科技事

宜，包括日常運

作及推行資訊科

技策略計劃 

 

資訊科技事務處 

（運作） 

 

- 所有有關應用資

訊科技的運作事

宜，包括推行資訊

科技策略計劃 

 

投訴組 

 

法庭 

速記主任 

辦事處 

法律 

參考資料及 

圖書館組 

資訊管理組 管理參事組 產業組 財務組 法官及 

司法人員組 

 

支援人員組 

 

運作部 

 

- 執達主任服務 

- 推行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

- 法庭語文 

- 法院登記處 

- 推行「資訊科技策略計劃」 

- 推廣與法庭相關的調解服務 

- 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服務 

- 為法官及司法人員提供支援 

 

優質服務部 

 
- 投訴 

- 數碼錄音及謄本製作服務 

- 法律參考資料及圖書館 

- 資訊管理 

- 管理檢討 

 

支援部 

 
- 產業及大廈保安 

- 財務 

- 一般行政事務 

- 人力資源管理 

- 為法官及司法人員提供服務及 

培訓支援 

- 為支援人員提供服務 

 

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

（發展） 

（首長級丙級政務官）

（首長級薪級第 2 點） 

 

 

總系統經理 

（資訊科技） 

(總系統經理) 

（首長級薪級第 1 點） 

 

@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（優質服務及資訊科技）繼續就其工作範疇向司法機構政務長直接負責，關乎資訊科技事務處（運作）者除外。 

資訊科技 

事務處 

總庫務會計師 

（總庫務會計師） 

（首長級薪級第 1 點） 

 

 

附件 F 



 

 

          司法機構政務處的建議組織圖 

 

                司法機構政務長 

             （首長級薪級第 8 點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附件 G 

發展部 

 

-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政務助理 

- 立法事務 

- 與政府聯繫 

- 與法律專業團體聯繫 

- 新聞及公共關係 

- 監察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事宜 

發展部 運作部 優質服務部 支援部 

司法機構副政務長（發展） 

（首長級乙級政務官） 

（首長級薪級第 3 點） 

司法機構副政務長（運作） 

（首長級乙級政務官） 

（首長級薪級第 3 點） 

@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

（優質服務及資訊科技） 

（首席行政主任） 

（首長級薪級第 1 點） 

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

（支援） 

（高級首席行政主任） 

（首長級薪級第 2 點） 

發展組 新聞及 

公共關係組 
法官支援組 執逹事務組 法庭語文組 調解服務組 資訊科技事務處 

（技術支援） 
 

- 所有資訊科技事

宜，包括日常運

作及推行資訊科

技策略計劃 

 

資訊科技事務處 

（運作） 
 
- 所有有關應用資

訊科技的運作事

宜，包括推行資

訊科技策略計劃 

投訴組 法庭 

速記主任 

辦事處 

法律 

參考資料及 

圖書館組 

資訊管理組 管理參事組 產業組 財務組 法官及 

司法人員組 
支援人員組 

運作部 

 

- 執達主任服務 

- 推行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

- 法庭語文 

- 法院登記處 

- 推行「資訊科技策略計劃」 

- 推廣與法庭相關的調解服務 

- 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服務 

- 為法官及司法人員提供支援 

 

優質服務部 

 
- 投訴 

- 數碼錄音及謄本製作服務 

- 法律參考資料及圖書館 

- 資訊管理 

- 管理檢討 

 

支援部 

 
- 產業及大廈保安 

- 財務 

- 一般行政事務 

- 人力資源管理 

- 為法官及司法人員提供服務及 

培訓支援 

- 為支援人員提供服務 

 

司法機構 

助理政務長 

（發展）1 

（首長級丙級

政務官） 

（首長級薪級

第 2 點） 

 

總系統經理 

（資訊科技） 

(總系統經理) 

（首長級薪級第1點） 

 

資訊科技 

事務處 

總庫務會計師 

（總庫務會計師） 

（首長級薪級第 1 點） 

 

司法機構 

助理政務長 

（發展）2 

（首長級丙級

政務官） 

（首長級薪級

第 2 點） 

          建議開設的首長級編外職位。 
 

@
 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（優質服務及資訊科技）繼續就其工作範疇向司法機構政務長直接負責，關乎資訊科技事務處（運作）者除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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